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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能源行业农村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EA/TC8）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节能协会负责组织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太阳能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编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空气源热泵加热排湿或冷凝除湿，专用于果蔬等农副产品干燥的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通用要求

GB 4706.32-20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95 农产品干燥技术 术语

JB/T 7250-1994 干燥技术 术语

NB/T ×××××-2018 空气源热泵干燥机组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095、JB/T 7250和NB/T ×××××-201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果蔬干燥 fruit and vegetable drying 
利用热能烘烤、冷凝除湿或真空干燥等传质方式及传热传质相结合的方式使果蔬中的水分迁移出来并去除，以降低果蔬中水分的过程。
一体机 integrated machine
空气源热泵主机与干燥室装为不能分割的整体干燥机。
分体机 split machine
空气源热泵主机与干燥室为可分离成独立的两个部分，通过管道连接的干燥机。
4　 分类和编码
4.1　 分类
a) 按装配类型分为：一体机，分体机；
b) 按干燥模式分为：开式、闭式和复合式；
c) 按通风类型分为：平流式、串流式；
d) 按干燥温度分为：中温型60℃以下（含），高温型60℃以上；
e) 按电源类型分为：单相交流电源，三相交流电源。
4.2　 编码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的产品编码结构及每个码位所代表的含义如图1所示：

第1部分 第2部分 第3部分 第4部分 第5部分 第6部分 第7部分

电源类型

名义输入功率

干燥温度

通风类型
                                                                干燥模式

装配类型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
图1 编码结构图
各部分之间用“-”隔开，每个码位上所使用的代码字符见表1。

表1  代码字符
	第1部分
	第2部分
	第3部分
	第4部分
	第5部分
	第6部分
	第7部分

	GS：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
	Y：一体机
F：分体机
	K：开式

B：闭式

FH：复合式
	P：平流式

C：串流式
	G：高温型

Z：中温型
	名义输入功率
以kW为单位
	I：单相电

II：三相电


4.3　 示例

一体机、开式、平流式、中温型、名义输入功率6kW、使用单相交流电源（220V）的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标记为：GS-Y-K-P-Z-6-I。
5　 设计与安装
5.1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NB/T ×××××-2018中第5章的规定。复合式机组应符合开式机组和闭式机组的所有技术要求。
5.2　 凡与物料或有要求的工艺介质直接接触的零部件材料应无毒、耐腐蚀、不脱落，化学性能稳定，不产生微粒、不吸附、不释放有害物质。

5.3　 密封件应选用无毒、无味、耐腐蚀、耐热且不脱落微粒的材料。

5.4　 保温材料应无毒、无颗粒物脱落，达到阻燃B2级。
5.5　 各部件安装后应结合紧密、牢固，置地平稳。机组的分风板、风机和换热器应易于拆卸并便于清洗。机组内腔应方便清洗，无死角，清洗水应能排尽。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和容积
6.1.1　 各部件表面应平整，涂层均匀平滑，无明显的色差、划痕、龟裂、剥落、污垢等缺陷。

6.1.2　 干燥室内应无明显异味和刺激性气味。

6.1.3　 干燥室容积由供需双方商定，机组实测干燥室容积和标称明示值的偏差应小于10%。

6.2　 安全
6.2.1　 机组的安全性应符合NB/T ×××××-2018的规定。

6.2.2　 一体机如果配置压缩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输入功率小于2500W，机组电气系统的耐压应符合GB 4706.1-2005中第14章的规定；耐潮湿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32-2012中第15章的规定；泄露电流和电气强度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32-2012中第16章的规定；机组应有防静电接地体，接地措施应符合GB 4706.1-2005中第27章的规定。

6.3　 一体机
6.3.1　 干燥室空载工作温度和温度均匀度
干燥室空载工作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允许偏差应不大于1℃。温度均匀度应不大于5℃。
6.3.2　 外表面温升
最高温度运行下，干燥室外表面温升应不大于20℃。
6.3.3　 名义工况性能
6.3.3.1　 开式机组名义工况性能应符合NB/T ×××××-2018中6.4.1、6.4.2和6.4.3的规定。
6.3.3.2　 闭式机组名义工况性能应符合NB/T ×××××-2018中6.4.4、6.4.5和6.4.6的规定。
6.3.3.3　 机组噪声性能应符合NB/T ×××××-2018中6.4.7的规定
6.3.4　 其他性能
机组的外观、气密性、自动融霜、低温工况、辅助电加热器的消耗功率、电镀件耐盐雾、涂装件涂层附着力应符合NB/T ×××××-2018的规定。
6.4　 分体机主机 
分体机主机性能应符合NB/T ×××××-2018中第6章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NB/T ×××××-2018中7.1的规定。
7.2　 外观和容积
目测箱体外表面平整度和内壁焊接质量。使用钢卷尺或钢直尺测量干燥室容积。
7.3　 安全
安全要求的试验方法按GB 4706.1-2005、GB 4706.32-2012和NB/T ×××××-2008的规定执行。
7.4　 一体机
7.4.1　 稳定运行
7.4.1.1　 开式机组热源侧环境温度应符合NB/T ×××××-2018中表5名义工况的规定，干燥室温度中温型设定为50℃、高温型设定为70℃，空载开机连续运行。调节机组使用侧进风温度，使干燥室达到设定温度，然后继续运行1 h，机组达到稳定运行状态。
7.4.1.2　 闭式机组在干燥室内布置电加湿器和冷水盘管，空载开机连续运行，通过电加湿器和冷水盘管，使干燥室距离回风口300mm处中心位置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达到NB/T ×××××-2018中表6的规定值，然后继续运行1 h，机组达到稳定运行状态。
7.4.2　 干燥室空载工作温度和温度均匀度
按图2所示在干燥室内布置测温点a、b、c、d、m。按7.4.1的规定，在机组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测量干燥室内各点温度，取平均值作为干燥室空载工作温度，各点之间最大差值作为温度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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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间m点为箱体侧壁中间位置，其余四点分别为壁面形成上下直角200mm处，如箱体内分层，可将其余四点按层分布，必要时增加温度测量点。
图2  温度测点位置示意图
7.4.3　 外表面温升
选取干燥室外壁至少3个不同点，按7.4.1的规定，在机组达到设定温度时和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分别测量各选取点温度，同一测量点温升的最大值为外表面温升。
7.4.4　 名义工况性能
7.4.4.1　 开式机组名义工况性能的试验方法按NB/T ×××××-2018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7.4.4.2　 闭式机组按7.4.1的规定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机组继续运行，并开始收集冷凝水、每隔15 min记录机组的单位输入功率。1h内收集的冷凝水质量作为M，单位输入功率4次记录的平均值作为W。单位输入功率除湿量SMER的计算见下式：
SMER=M/W
式中：

M——单位除湿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单位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7.4.4.3　 机组噪声的试验方法按NB/T ×××××-2018中7.5.7的规定执行。

7.4.5　 其他性能
机组的外观、气密性、自动融霜、低温工况、辅助电加热器的消耗功率、电镀件耐盐雾、涂装件涂层附着力的试验方法按NB/T ×××××-2018的规定执行。
7.5　 分体机主机
分体机主机的试验方法按NB/T ×××××-2018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2　 每台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应做出厂检验。
8.1.3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连续生产的产品，自上一次型式检验起已连续生产超过2年时；
c) 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停产1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 当空气源热泵果蔬干燥机设计、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国家质检机构或用户提出要求时。
8.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分体机
	一体机

	1
	外观和容积
	6.1
	7.2
	√
	√
	√

	2
	安全
	机组的安全
	6.2.1
	7.3
	√
	√
	√

	3
	
	耐压
	6.2.2
	
	√
	√
	√

	4
	
	耐潮湿
	
	
	√
	√
	√

	5
	
	泄露电流和电气强度
	
	
	√
	√
	√

	6
	
	接地措施
	
	
	√
	√
	√

	7
	一体机
	干燥室空载工作温度

和温度均匀度
	6.3.1
	7.4.2
	—
	—
	√

	8
	
	外表面温升
	6.3.2
	7.4.3
	—
	—
	√

	
	
	名义工况性能
	6.3.3
	7.4.4
	
	
	√

	10
	
	其它性能
	6.3.4
	7.4.5
	—
	—
	√

	11
	分体机主机
	6.4
	7.5
	—
	√
	—

	注： “√”为需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8.3　 抽样方法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1～2台。
8.4　 判定规则
8.4.1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为合格产品。
8.4.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为合格产品；有一项不合格，判为不合格产品。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产品包装应标明产品名称、使用材料代号和规格、执行标准、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数量、联系电话等，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2　 包装
9.2.1　 包装中主要部件之间应有防护层予以分隔，防止运输中震动摩擦损坏部件表面，包装箱中应附装配图纸和装箱单。
9.2.2　 外包装应捆扎牢固，正常运输、装卸时不得松散，符合GB/T 13384的规定要求。
9.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挤压、抛掷和雨雪淋袭。

9.4　 贮存
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得露天堆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